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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成果

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与运动转介制度：国外经验与
中国路径

王　蕾1，张　戈2，陈佩杰3，段子才1

（1. 阜阳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2. 北京大学 体育教学部，北京 100871；3.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健康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  对国外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介这两项体卫融合的实务操作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并探讨二者在

“Exercise Is Medicine”解决方案中的具体应用，为我国体卫融合的行动策略与实施路径提供借鉴。结果显示：

将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并确定简捷有效的测评工具，推动在卫生保健和临床诊疗工作中常规进行体力活动

的评估，可实现“融体于卫”；为了使运动处方/建议得以实施，卫生保健/医疗工作者将有锻炼需求者转介到经

专门资质认证的社区体育锻炼资源中，从而做到“联卫于体”。通过上述关键环节形成体卫融合从启动到落实

的完整闭环。建议：我国应基于运动促进健康理念，设计制订体卫融合的完整实施路线；在体力活动评估和运

动转介制度这两项关键环节注重操作性与资源建设；在卫生健康领域拓展运动健康促进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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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要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

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1]；2021 年 8 月，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提出了推动体卫融

合，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2]。根据 2009 年发布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可以分为基本医疗服务（通

常简称“医”）和公共卫生服务（通常简称“卫”）两大领

域[3−4]。在应对疾病的策略和手段中，公共卫生体系居

于前端，坚持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提高社会公众

健康水平，而包含医疗、医药、医保的基本医疗服务体

系在中端对疾病进行治疗[3−4]。可见，从“体医融合”到

“体卫融合”的一字之差，更加体现了健康中国建设要

坚持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充分说明通过医疗卫生体

系促进大众体育锻炼是增进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更

加拓宽了体育锻炼增进人民健康的服务覆盖范围。

然而，已有的体医融合还存在着医疗卫生领域缺

少有效行动的现实问题，体医融合在医院操作层面遭

遇“执行难”[5]，形成体育“热”“主动”而医疗“冷”“被

动”的局面[6]。显然，落实推行体卫融合，更加需要有

效的措施来突破此类困境。Krops 等[7] 对将运动处方

融入常规临床工作的实施研究认为，在第一步完成现

状分析和明确限制因素之后，第二步就是要开发相应

的解决问题的工具，然后才能够展开行动。对体医融

合的技术、手段、方法等微观操作层面的研究不足[8−9]，

卫生医疗服务领域缺少促进体育锻炼的制度措施和行

动工具，可能是造成我国体医融合出现上述困境的重

要原因。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介制度是国

外在实施体育锻炼和医疗卫生业务融通的过程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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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环节和实务操作工具，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10−11] 分别进行了介绍。但是，二者

的作用连续统一于体卫融合的完整实施过程，并在著

名的“Exercise Is Medicine（EIM）”项目解决方案中通

过实践应用已有清晰体现。因此，本文在体卫融合的

整体框架下对二者进行综合分析，以期深化对体卫融

合行动策略与路径的认识，为推动我国体卫融合的开

展提供借鉴。 

1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与测量
 

1.1　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的理念及其意义

生命体征是反映基本生理功能和健康状况的测

量指标。传统的基本生命体征包括体温、脉搏、呼吸、

血压，所有患者在入院就医时需要对这些体征进行常

规检查[12]。近年来，一些能够对健康结果产生重要影

响并提供同样丰富信息的指征，如营养状况 [12]、疼

痛 [13]、心肺适能（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CRF） [14] 等

被提出可以纳入生命体征。基于体力活动增进健康的

大量确凿证据[15]，结合体力活动不足已被世界卫生组

织（WHO）确定为排在高血压、吸烟、高血糖之后的全

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和 21 世纪最重大的公共健康

问题[16−17]，以及运动锻炼对糖尿病、高血压等主要慢性

疾病兼具治疗和预防作用从而被作为“良药”并以运

动处方的形式长足发展[18]，个人体力活动习惯对健康

结果的重要影响及其所反映的健康信息并不亚于血压

等基本生命体征。因此，Sallis 等[19−21] 反复倡导应将体

力活动作为第五大生命体征，与体温、脉搏、呼吸、血

压一起在临床场合常规性地进行测量和评估。这一理

念得到实践应用，其良好效果得到了大样本数据的验

证[22−24]。

将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的直接作用，就是使对

体力活动的评估和咨询/处方成为医疗护理的一项标

准工作内容，医疗卫生工作者要对每位就诊者的体力

活动状况进行常规测评。这样，以往在体育科学领域

内进行的体力活动测评就能够制度性地融入医疗卫生

系统的常规业务工作中，得以广泛开展，从而形成体卫

融合的行动起点，由此运动咨询/处方的制订与执行等

后续系列工作得以顺次展开。可见，确立体力活动属

于生命体征的理念和制度对于体卫融合具有“第一

步”的意义。由于卫生医疗工作的内容繁重，这一举措

能否顺利实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实践操作过程的

有效性与便捷性。 

1.2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的实用测量工具

与传统的基本生命体征可以进行即时、精确的客

观测量不同，体力活动属于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行为

习惯，医疗卫生工作者要快捷且有效地测量个人的体

力活动情况，通常是采用问卷进行问诊。目前国外已

经开发出了多种供医疗卫生工作者使用的体力活动测

量工具，考虑临床情境的实际需要，以简明快捷为特点

的测量工具有“锻炼生命体征”（Exercise Vital Sign，
EVS）[22]、“体力活动生命体征”（Physical Activity Vital
Sign，PAVS）[25]、“快速营养与体力活动评估”（Speedy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SNAP） [26]、

“全科医生体力活动问卷”（General Practice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GPPAQ） [27]。 其 中 ： EVS 和

PAVS 均由 2 个问题构成，30 s 就可以完成；SNAP 包

括 1 个问题和 4 项候选答案，GPPAQ 包括 2 个问题，两者

均可在 1 min 之内完成 [23]。2018 年，美国心脏协会

（AHA）[28] 发布科学声明，指出体力活动对心血管病、

肥胖、糖尿病、抑郁症等 40 多种疾病有益，运动干预

对这些疾病的影响与药物干预效果相当甚至更优，因

此，建议将体力活动作为生命体征进行常规记录和评

价；进而，AHA 从 129 份体力活动调查问卷中挑选出

14 份进行分析比较，根据其有效性、信度、可行性进行

综合评分，结果显示，包含 9 项问题的“体力活动快速

评估”（Rapid Assessment of Physical Activity，RAPA）[29]

以 2.6 分列在首位，PAVS 以 2.3 分列在第 3 位、EVS
以 2.2 分列在第 4 位（GPPAQ 为 2.0 分，SNAP 为 1.9
分）。由上述结果可见，以“生命体征”命名的 2 份调

查问卷因其简捷有效，较为适宜于在临床环境中对体

力活动进行常规测量评估。 

1.3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测量工具的应用

EVS 的 2 个问题是：①平均每周你有多少天进行

中等到剧烈的锻炼（如快步走）？②平均在这个水平上

锻炼多少分钟？[22]PAVS 的 2 个问题是：①在过去的

1 周中，有几天进行了 30 min 以上的，使你比平时心跳

加快、呼吸急促的体力活动？②在典型的 1 周中，有几

天你进行了这样的活动？[25] 从内容上看，2 份问卷所

要测量的内容是一致的，即确定个人每周的体力活动

或体育锻炼的量（强度、持续时间、频度），然而其表达

方式有一定的差异。AHA 对问卷有效性（受调查者能

对问题准确理解并回答）的评分，PAVS 是 2.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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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VS 是 2.10 分 [28]，这也是 2 份问卷最终综合评分

相差 0.1 分的原因。然而，EIM 在其资源文件中，以

“Physical Activity Vital Sign”为题名的工作表使用的

是 EVS 的 2 个问题[30]。

其原因可能在于，医疗卫生工作者在测得了患者

个人的体力活动习惯后，还需要对其进行评价，以进入

后续的咨询或建议程序，对体力活动水平进行评价的

最权威和通行的标准是 WTO 对体力活动的建议，即

成年人应每周进行至少 150～300 min 的中等强度有

氧体力活动，或 75～150 min 的剧烈强度有氧体力活

动[31]，相对而言，完成 EVS 的 2 个问题就能够对每周

运动总时间进行计算，然后参照尺度进行评价；而

PAVS 问卷的问题限于“30 min 以上”，要获知确切时

间还需要追加提问。在问诊的实际过程中，更少的问

题显然更加适应于医务人员较快的工作节奏，从而更

容易被采用。另一个例子是，肌肉力量训练因被证实

可提高健康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和身体机

能，而被建议纳入“运动药”[32]，EIM 的体力活动生命

体征工作表下方附加了一个问询“每周有几天进行克

服自身体质量或外加阻力的肌肉力量训练”的问题，但

作为使用者自主选择是否回答的项目[30]。可见，在内

容的全面性和操作的便捷性之间，EIM 对后者更加重

视。患者的体力活动情况将被纳入电子健康记录和患

者入院表，活动不足者将接受体育锻炼的咨询建议或

转介到社区的体力活动资源中[30]。 

2　运动转介制度
 

2.1　运动转介制度起源与发展

运动转介计划（Exercise Referral Schemes，也被称

为 Physical  Activity  Referral  Schemes，PARS）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即由全科医生将健康风险增

加的体力活动不足者转诊到社区的休闲中心，去接受

体育锻炼专业人员的评估和指导，并有机会参加为期

10～12 周包括有氧运动、轻阻力训练、健美操等内容

的“运动入门”（induction to exercise）课程[33]。这种行

动模式得到了英国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的持续重视与

支持。英国卫生部颁布了《运动转介制度—国家质

量保证框架》，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

（NICE）颁布了《运动转介促进身体活动条例》等[11]，为

运动转介制度的发展完善和规范实施提供了保障。目

前，这种由卫生专业人员将患者正式转诊给体育运动

专业人员的行动模式已经在德国、瑞典、法国、西班牙

等众多国家开展[34−35]；由于 EIM 解决方案中包含运动

转介，所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通

过实施 EIM 也开展了这项行动。

即便体育锻炼通常都在社区进行，各国运动转介

的政策、机制和操作仍有所不同。例如：瑞典是由卫生

专业人员在对患者进行评估后给出运动建议或开出运

动处方并进行随访，这一模式正在欧洲国家进行试

验[36]；EIM 与之类似，也是由卫生专业人员开出运动处

方[22]。澳大利亚和英国则允许全科医生将慢性病患者

转介给运动生理学家为其制订运动计划[37−38]。目前并

不清楚哪种模式效果更好，但研究证据表明，运动转介

项目的一些内部因素能够对实施效果产生影响。例

如：Dugdill 等[39] 发现，由心脏科护士转介的患者，锻炼

坚持率比由全科医生转介者更高；有荟萃分析 [40] 表

明，病因、随访时间长短等因素能够影响患者在转介后

的锻炼水平和坚持率。有研究[41] 正准备深入分析运

动转介项目的构成因素与效应量之间的关联，试图为

优化已有方案或为新开展这项行动的国家制订实施方

案提供参考。据笔者所知，运动转介制度至今在我国

并未开展，因此，国外已开展项目的构成要素对我国具

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2.2　运动转介制度的内容及运行路线

英国国家健康和护理卓越研究所（NICE）的定义

将运动转介计划分为 4 个组成部分：①由初级保健或

相关健康专业人员进行评估，以确定某人是静态或活

动不足（达不到当前的国家体力活动指南）；②由初级

保健或联合保健专业人员转诊到体育活动专家或服务

机构；③由体育活动专家或服务机构进行个人评估，以

确定针对他们的具体需要推荐何种体育活动方案；

④参加体育运动项目的机会[42]。上述是最为宏观的分

类框架，考虑到运动转介系统涉及患者、医疗卫生系统/
工作者、体育锻炼专业机构/人员这三方主体，联通医

疗卫生和社会体育资源这两大行业领域，其具体实现

流程的内容要素十分繁杂。Hanson 等[43] 对 42 名英国

运动转介政策研究和实践专家进行 2 轮德尔菲调查，

总结制订出 1 份运动转介制度的三级分类学共识

（表 1）。虽然该共识立足于英国，但其他国家可以参考。

由表 1 可见，在实施过程中运动转介包含诸多事

项与人员及其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实际问题。综观上

述运动转介计划的内容设计，可见如下值得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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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介程序入口较宽，其转介源涵盖了三级医疗并纳

入自我转介，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使有体育锻炼需

要者得以进入计划，得到专业的锻炼指导与评估，扩大

人群受益范围；②锻炼课的类型在有监督的前提下多

样化，兼顾了统一管理与个体化需要；③程序完备，特

别是设计了退出程序和评估、反馈环节，使计划的各项

工作形成闭环。其明显存在的不足之处是：运动转介

的提供者比较碎片化，政府和商业机构主次不分，将可

能因缺少统一标准而难以实现质量控制，也可能导致

计划的公益性和商业赢利性难以平衡，最终难以真正

惠及民众健康。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与英国市场主导

的社会经济体制有关。上述制度内容的另一特点是专

门重视了行为改变理论与技术的支持，这为后续进行

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建立基础。 

 

表 1    英国运动转介制度的三级分类清单

Table 1    The three-level classification of the Exercise Referral Schemes in UK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水平1：运动转介分类 初始分类 运动转介计划有明确的行为改变支持，并有专家监督的交流和/或提供锻炼指导
运动转介计划没有明确的行为改变支持，但是有专家监督的交流和/或提供锻炼指导

提供者 休闲信托、地方政府、国民健康服务系统、其他第三方组织、运动机构（管理部门或运动俱乐
部）、商业的或私人提供者、其他

场所 休闲中心、绿地空间、临床场所、居家、社区设施、运动俱乐部、卫生设施、其他商业设施、商业
健身馆、在线健康、本地政府设施、其他

纳入疾病 心血管疾病初级预防（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衰、卒中
等）、肿瘤、跌倒预防、代谢性疾病（如2型糖尿病）、学习障碍（如自闭症谱系障碍）、肌肉骨骼疾
患（如背痛、骨关节炎）、呼吸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哮喘）、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
郁、精神分裂症）、神经变性疾病（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活动不足或久坐、减肥或保持体质
量、其他

运动类型 健身房运动（心血管和/或力量）、专门的PARS项目（如环行）、绿色健身活动（如园艺）、坐姿健身
类、竞技（如羽毛球、步行、足球）、慢跑/跑、游泳、步行、通用设备类（如瑜伽、尊巴舞）、户外自
行车、健身教育项目、其他

经费 外部经费：慈善、卫生、社会关怀、其他
内部经费：核心活动、参加者捐助

水平2：项目特征 人员结构和行为改变 人员资质：PARS资质、具体资质条件、其他

人员结构：合同制、个体经营、志愿者、其他

基于行为改变理论：是、否

纳入行为改变技术：是、否

转介程序 转介源：基本医疗服务、二级医疗服务、三级医疗服务、自我转介、其他

转介人：全科医生、执业护士、康复专业人员、自我转介者

转介途径：电子邮件、打印通知单并邮寄给PARS、打印通知单并由参加者交给PARS、在线入口、
其他

运动规划 计划时长：周数、总期数、不限长度

锻炼课频率：参加者每周的课程数

每期时长：限定每期的时长

锻炼课时间：上午、下午、晚间、工作日、周末

锻炼课类型：PARS监督的群组课程、PARS监督的单人课程、具体条件的PARS监督的课程、通用
PARS监督的课程、独立的锻炼后评估、自主选择无评估的锻炼、健身教育课程、技术支持、其他

退出 退出路径：正式的退出路径（为完成者定制）、指明到其他活动、开放式（不要求退出路径）、无退
出程序

不到场的做法：信件、技术支持、电话、文本、其他

其他 基线评估：是、否

退出评估：是、否

反馈给转介者：是、否

排除标准：有（详细）、无

水平3：参加者测量 人口统计资料 性别、年龄、社会经济状况、种族、工作状况、教育状况、其他

监控和评价 转介数目：每年收到转介的数目、出勤数、在一个特定锻炼周期内的出勤数

接受：干预接受（参加了基线评估的转介人数）、锻炼接受（参加了至少一个周期锻炼的转介人数）

变化测量：锻炼行为变化、幸福感变化、生理变化、其他

　资料来源：Hanson等[4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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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介制度在EIM

解决方案中的应用与作用

EIM 是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和美国医学会

（AMA）在 2007 年发起的健康促进项目[44]，在全球范

围得到了广泛响应和推广，被认为是运动科学与公共

卫生实践循证的典范[45]。EIM 的网站首页简明阐述了

其目标是使对体力活动的评估和促进成为临床管理的

一项标准，将医疗保健与基于证据的体力活动资源联

系起来，为大众服务。其实现方法是鼓励医师和其他

卫生保健提供者在设计治疗计划时纳入体力活动，并

将患者转介到基于证据的锻炼项目和有资质的锻炼专

业人员[46]。可见，EIM 主要是针对卫生医疗领域开展

工作，因此，其措施对目前我国的体卫融合工作中确立

卫生医疗领域的行动策略具有参考意义。

EIM 发起之初的关注点是提高对体力活动促进纳

入卫生保健的重要性的认识；随着项目的进展，其第二

阶段的工作中心转为如何实施 EIM 的解决方案 [44]。

围绕在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开展体力活动评估和运动处

方制订，并把就诊者转介到本地社区的体育锻炼资源，

EIM 提出了一个能够整合临床、社区资源和主动健康

技术三大模块的五步骤行动方案[44]（表 2）。
 
 

表 2    Exercise Is Medicine的解决方案

Table 2    The EIM solution model

步骤 模块 行动

1 临床 体力活动评估

2 运动处方/行为辅导

3 体力活动自我管理/转介

4 社区 发展和培训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体力活动
转介网络

5 主动健康技术 主动健康技术/客观的体力活动评估

　资料来源：引自Lobelo等[44]，2014。
 

综观 EIM 解决方案可见，通过将体力活动纳入生

命体征进行常规评估和运动转介两项关键措施，达到

了以下两方面的效果：①做到了“融体于卫”，通过将

体力活动评估和运动处方 2 个项目纳入临床管理，不

仅使医师对就诊者的常规问诊项目中包含了对其日常

体力活动水平的了解和评估，也使体育锻炼成为医师

在制订治疗方案时考虑采取的内容。为了便于医师的

实际操作，EIM 为上述 2 个项目均开发了应用工具。

PAVS 是一个在 1 min 之内就可以完成的评估和记录

患者体力活动水平的工具[25, 47]；EIM 通过专家系统制

订了针对从非传染性疾病到心理健康等各种疾病的运

动处方库，帮助医师根据患者需要制订个体化的运动

处方[44]。②通过运动转介实现了“联卫于体”，由于医

师一般不具有指导患者进行体育锻炼的工作时间、专

门技能和知识，医院也不具有用于体育锻炼的场地器

材资源，因此在运动处方完成后，EIM 解决方案会把患

者转介到本地社区的体育锻炼资源网络，其资源的物

质内容既包括公园、步道等公共活动场所，也纳入了社

区健身俱乐部和医疗健身设施，人员则由具有 EIM 资

质或受过临床锻炼专门培训的有资质者担任个人健身

教练[48]。EIM 资质由 ACSM 建立，目标是培训合格的

健康健身专业人员来接收转介来的患者[44]。

从内容看，EIM 解决方案中的工作重点是在运动

转介步骤之后建立一个由 EIM 认证的专业人员和锻

炼课程构成的社区网络，这样医疗卫生工作者就能够

便捷地确认并将患者转介到当地适合的体育锻炼资

源[44]。这一模式的路线类比于传统的药物治疗的程

序：在医生制订了药物治疗方案（开出处方）后，患者就

要到药房，由药剂师审核处方配发药品，并进行用药指

导和咨询；对于“运动药”的处方，在社区中经过认证

的体育锻炼机构就成为“药房”、具有认证资质的体育

锻炼专业指导者的作用就类似于药剂师。所以，培养

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被 EIM 认为是构建社区网络的关

键部分[44]。为此，ACSM 设立了 EIM 资质认证，目标

在于使健康体适能专业人员有资格接收转介来的患

者，该认证按照患者的 3 种风险类别，根据教育经历和

现有资质分为 3 个层级（表 3）[44]。这样一个国家层面

的运动健康专业人员认证体系的建立，使体育系统具

有了能够与医疗卫生系统进行对接并获得足够信任的

专业资源，有条件与之开展连续性的业务合作，同时又

能够克服在英国模式中运动转介服务提供者碎片化的

问题。

对比 EIM 解决方案，我国体卫融合的实际行动在

体育一侧已经展开。祝莉等[49] 报道了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建设国家运动处方库、运动处方师认证与培训基

地、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和慢性病干预中心等举措。按

照测评（诊断）—决策（处方）—实施的逻辑顺序，这些

工作为决策与实施环节进行了充分的资源准备，与

EIM 解决模式的第 2 步、第 4 步一致。但是在卫生医

疗领域的工作内容，用于测评的体力活动生命体征作

为起始步骤及构成体医之间有效连接的运动转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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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前在国内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见相应的行

动。在启动和连接这 2 个关键环节缺少有效措施，可

能是已有的体医融合模式在医院操作层面执行难的关

键原因。基于此，对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

介制度的具体举措及其逻辑联系值得充分重视。 

4　对我国体卫融合的启示与讨论

从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介制度的来

源、内容与作用可以看出，两者实质上是围绕促进体力

活动和体育锻炼从而增进大众健康这个中心，使医疗

卫生和体育两大系统实现功能融通、协同发挥作用的

先后步骤。从这 2 个关键步骤出发，综合分析 EIM 行

动的路径与机制，得出以下启示。 

4.1　清晰理念引导完整路线

基于长期历史经验积累和近当代的大量科学证

据，在体力活动缺乏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健康问题的

背景下，西方医学界在不断强化对体育锻炼增进健康、

防治慢性病作用的认识 [50−51]。2009 和 2010 年，时任

ACSM 主席 Sallis 连续撰文指出，体育锻炼是每个患

者，尤其是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都应

该服用的药，任何罹患这些慢性疾病风险的人都应考

虑将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降低患病风险并能够延长寿命

的“疫苗”[20]；倡导将身体活动评估和处方作为疾病预

防和治疗范式的标准部分，并在增进健康的共同目标

下，融合健身业与医疗行业[52]。上述理念得到了医疗

卫生领域权威的管理机构（美国卫生局局长办公室）和

专业组织（美国医学会）的支持，使 EIM 项目得以推出[50]。

在“运动是药”的清晰理念指导下，参照传统的药

物治疗程序，体卫融合的完整路线就有章可循：医师首

先通过对就诊者的体力活动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确

定其是否具有需要“运动药”的指征，在运动处方开出

之后，如同传统的药物处方开出后指导患者去药房取

药一样，医师通过运动转介程序将患者引导至适合的

体育锻炼资源，接受专业人员的锻炼指导并执行运动

处方，患者可以通过主动健康/客观的体力活动测量技

术来记录运动处方执行情况以供医师随访（图 1）。上

述路线以增进国民健康为统一目标，以体力活动和运

动锻炼为核心内容，不仅将体力活动评估和运动处方

这 2 项传统在体育科学领域开展的工作有机地融入卫

生医疗常规工作的内容中，能够拓展卫生医疗工作促

进全民健康的功能范围，而且把有运动健身需求者有

效引入到体育领域，又将会全面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的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动体育健身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4.2　从“医”到“卫”，进一步扩大运动促进健康的行动

覆盖范围

在 EIM 相关的文献中，一个重要的细节是进行体

力活动测评、开出运动处方和运动转介者被定义是

“physicians and other health care providers”（医师和其

他卫生保健提供者）[19, 44, 46, 52]。在英国运动转介程序中

的转介源可以来自三级医疗服务，转介人包括全科医

生、执业护士、康复专业人员等[43]，这为“其他卫生保

健提供者”做出了具体的注解。由于“Primary Health
Care”（基本医疗服务或初级卫生保健）是预防、早期发

现和防控诸如糖尿病、高血压、肿瘤等常见重大慢性

疾病的主要力量[53]，且初级保健工作者与人群的接触

频繁，其建议受到尊重[54]，开展体力活动促进具有确切

的效果[55]，因此，将卫生保健提供者纳入运动处方和运

动转介开出者的范围，不仅使可能接受体力活动评估

和促进的人群范围大大增加，也含有了通过促进体力

活动和体育锻炼预防慢性病的意旨。在我国，应对疾

病的策略和手段是公共卫生体系在前端预防，医疗体

系在中端进行治疗[4]，而当前“健康中国”系统工程的

核心目标就是关口前移，以预防为主[56]。所以，更加重

视体育锻炼对慢性病的预防作用，通过广大卫生保健

工作者对体力活动的评估与转介，会将更大范围的人

群有效转入体育锻炼资源中。从“体医融合”到“体卫

融合”，更加契合健康中国建设的理念与方向，标志着

 

表 3    Exercise Is Medicine对运动转介的认证

Table 3    The credential of EIM for exercise referrals

等级 患者分类 EIM认证的要求

水平一 低到中风险患者，可以进行独立运动 EIM认证的课程和考试NCAA认证的健康体适能专业证书

水平二 高风险患者，可以进行独立运动 EIM认证的课程和考试NCAA认证的健康体适能专业证书运动科学学士学位

水平三 高风险患者，需要临床监督 EIM认证的课程和考试运动科学硕士学位，或运动科学学士学位+在NCAA认证的临床运动场所4 000 h
工作经历

　注：NCAA，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ertifying Agencies，美国国家认证机构委员会；引自Lobelo等[4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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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这一主动健康的有效手段将在更为广阔的范

围内发挥促进全民健康的作用，体育健身事业必将得

到更长足的发展。 

4.3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与

运动转介制度

推进体卫融合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的关键[57]，而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与运动转介制

度是体卫融合的关键环节。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开展较早，1950 年 Morris 对伦敦公交司机和售票员

冠心病发生率的著名研究，被视为体力活动流行病学

建立的开端[58]。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使这些国家在体

卫融合的理念和行动上具有先发优势，但是各国体育

和医疗卫生服务的体制与发展模式均有不同，因此，需

要借鉴国外经验、立足中国现实，探索我国建立体力活

动生命体征与运动转介制度的有效路径。 

4.3.1　我国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制度的构建路径

对个人体力活动水平的测量和评价是开展干预促

进的第一步。将体力活动上升到“生命体征”的地位，

固然是基于体力活动对健康的重要影响，更有利于对

卫生医疗工作中常规进行体力活动的测评提高认识、

形成制度以付诸行动。在国内学界目前尚未真正解决

体医融合的突破口即“到底该从何抓起并得以顺利推

广运行”[59]，已经认识到“医生是促进两者深度融合的

关键和核心”但“医生工作负荷巨大，且缺乏体育相关

知识，限制医生推进、实施体医融合”[6] 的情况下，建

立推行将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的制度十分必要。

在理念确立环节，美国相关行动最具代表性，其脉

络是在国家政策框架（Healthy People 系列）反复强调

运动锻炼是增进健康的最优先事项的背景下，基于卫

生保健工作者的建议/运动处方能够有效促进就诊者

体力活动水平的共识，以 Sallis 为代表的权威运动医学

专家积极倡导将体力活动作为生命体征在所有临床场

合进行常规测评，并通过 Kaiser Permanente医疗服务

系统展开实践获得证据支持；美国医学会（AMA）和美

国运动医学会（ACSM）这两大专业学术组织协同发起

EIM 行动项目加以推广[60]；相关专业学术组织发布支

持性的科学声明等[14, 28]。我国可以借鉴上述行之有效

的路径，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的背景下，由权威的

专业学术组织（如中国运动医学学会）以专家共识、科

学声明及著名专家以科普、政策建言等形式，向社会公

众阐明实行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制度的健康意义，

乃至将会对卫生健康工作“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转变所可能产生的催化作用，以切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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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介制度为关键环节的体卫融合逻辑路线

Figure 1    The logical rout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with Physical Activity Vital
Sign and Exercise Referral Schemes as the key link

注：虚线框内为医疗领域，其上是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其下是体育锻炼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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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特别是卫生健康部门对将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

征重要性的认识。参照 EIM 项目的创设，应该特别重

视争取医学领域权威专业组织（如中华医学会）和政府

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的支持与协作。

在工具制订环节，国外目前是多种供卫生医疗工

作者使用的体力活动测量工具并存的局面。如美国主

要采用的 EVS 和 PVS 就分别由 Kaiser Permanente 和

Intermountain 两大医疗服务系统制订并应用 [10, 24−25]，

这可能是与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追求与自由市场体制

相适应、结构松散有关[61]，虽然各种工具都经过了严格

的有效性检验，但多元并行的直接不利影响是使数据

的兼容和综合比较存在困难。从借鉴和改善出发，我

国可以由权威的专业学术组织负责，以测量有效和操

作简便为原则，研制适合中国人语言习惯和理解方式

的简明体力活动生命体征测评工具，通过中国人群使

用以检验其科学性，并进行标准化以克服国外多种工

具并存所产生的差异问题，便于推广实施。

在确定了标准化测量工具的条件下，建立体力活

动纳入生命体征的制度就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我国

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政

府主导，垂直管理”的制度[61−62]，组织化程度高，政策执

行力强。应当充分发挥这一体制优势，由政府卫生健

康部门采纳并施行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制度，规定

卫生医疗工作者在问诊或健康检查时，要常规使用标

准化工具对就诊者的体力活动水平进行测量评估，并

将该项目纳入病历记录的内容。这样，我国体卫融合

在卫生医疗领域的推进工作就具有了一个操作性强、

全范围动员的行动突破口，能够有效克服专设运动处

方门诊业务局限、就诊人数少的问题[6]。 

4.3.2　我国运动转介制度的构建路径

运动转介制度是联通体医的桥梁。从转介程序的

路线看，其实施的最关键之处在于转介的落点，即社区

体育锻炼资源的专业水准能否胜任执行运动处方、指

导监控锻炼过程和评估锻炼效果的任务，能否获得医

疗体系的专业认可和锻炼参加者的持续信任。在此基

础上应具备完善的转介流程。因此，应该着重进行以

下方面的建设：

（1）完善接纳运动转介的社区资源，即能够与卫生

健康系统衔接的运动健康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员。

EIM 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高级管理机构和权威专业组织

的支持下，采取培训与考试、学历、执业资格三结合的

专门认证[44]；英国的运动转介计划中对运动健身教练

的专业资格则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经运动、休闲和相关

职业的国家培训组织（SPRITO）进行国家标准的职业

资格培训，由教育与就业部（DFEE）之下的国家任职资

格体系联合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之下的英国

体育委员会进行运动健康职业注册（ Professional

Register of Exercise and Fitness）[63]。上述专业培训+职

业注册的运动健康专业人员培养模式值得借鉴。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建设国家运动处方库、运动处方师认证

与培训基地、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和慢性病干预中心的

工作已经为此打下坚实基础，从体卫融合的实践出发，

如同时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业资格认证

则路径更为通畅，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15 分钟健身

圈”的建设则更加有利于资源的整合、优化。

（2）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运动转介运行

机制。建立以运动目标和风险层级进行分类管理的制

度。如英美均按照基于健康和所患慢性病而评估的运

动锻炼风险高低程度对接受运动转介的人群进行分

类，转介接收端则对应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44, 63]。我

国可以借鉴国外措施，按照慢性病患病情况将就诊者

进行运动锻炼风险分级，采取不同的转介途径。例如：

作为糖尿病、高血压等相关慢性病患者治疗方案组成

部分的运动转介，可以由医师开具运动处方，然后转入

高等级认证的社区资源（如慢性病干预中心和高级健

身教练）；作为无疾病者的健身锻炼，则可由多种途径

转介到一般等级认证的社区资源（如运动协会、社会体

育指导员、商业健身机构等）中。

运动转介涉及接受转介者、卫生医疗、体育健身、

保障和监管等相关各方，其对接的程序及有关的制度、

文件等理应有政策层面加以规范的准则依据与标准格

式，这必然受到国家相关制度与治理模式的影响。

例如：英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全民免费医疗卫生服务体

制[64]，由英国卫生部颁布《运动转介制度—国家质量

保证框架》来规范运动转介计划的开展实施；美国可能

由于医疗服务体系结构松散而未见用于规范运动转介

制度的国家文件。我国不仅卫生医疗事业是政府主导[62]，

体育事业也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65]，其职责明确、组

织有力、权威性高，因此，上述运行机制所涉的制度、

标准等可以由政府卫生健康和体育管理部门共同组织

制订并颁布实施。如果从国家层面建立体医融合健康

促进委员会，形成由体育、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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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参与的工作机制，则更加有利于从全局上对工作进

行统筹协调，有力领导体卫融合的推进实施。

运动转介制度要持续有效运行必须具有合理的成

本效益。从运动转介制度可能在全社会层面产生的健

康效益出发，政府有责任承担其基础设施（如场地、建

筑、设备等）的投入。对于基础设施建成后的运动转介

运行过程，由于体育和卫生医疗的公共服务性质，其相

关的服务应该实现低价和易得；但是从保障服务质量

和操作效率及可持续的运行和发展考虑，又需要运动

转介在其运行过程中能够产生直接效益。对于上述问

题如何解决，英国卫生服务执行局 2016 年修订的《国

家运动转介框架》提供了具体的事例：该框架从国家卫

生健康的福利模式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的角度，细分了

运动转介项目实施所需的成本投入和营收来源，并假

设了一家已经建成的运动健康中心开展营业所产生的

收入与成本计算，结果显示，如果一节运动锻炼课（1 h）

的参加者限定在 20 人、2 位指导师在场工作（工资

14.5 欧元/h/人）、有医疗卡的参加者支付 6 欧元/节课、

没有医疗卡的参加者支付 7 欧元/节课的情况下，如果

每周上 4 节课，那么全年由参加者支付的收入减去

2 位指导师和 1 位管理员的工资，以及人员培训、服

装、广告等其他成本后，可以结余 2 000 欧元以上；如

果每周上课达到 20 节，则全年余额可以达到接近 3 万

欧元，因此，运动健康中心可以自负盈亏营业运行[66]。

这为我国运动转介支付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参照。

由于运动转介制度实际运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参

加者支付，从国家健康状况的“大图景”和个人健康生

活相统一出发，该项费用应该采取医疗保障体系和个

人支付相结合的方式。我国实行的是以基本医疗保险

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以及其他医疗保障共同发展

的多层次特色医疗保障体系[67]。从“运动是药”的理

念出发，作为慢性病患者治疗方案组成部分的运动转

介，其相关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具有合理性，值得在

将来的基本医疗保障改革中加以探索；而作为健康者

或风险增加者进行疾病预防的运动转介，则显然应归

入其他医疗保障的范畴。目前，将医疗保险与健康管

理结合起来，使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至疾病预防及重

点人群，实现健康管理与疾病诊治的良好衔接，与“健

康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68]，商业健康保险可以通过专

业的健康管理服务和风险管控手段等，为居民提供更

丰富的医疗保险服务，弥补基本医疗保险在保障范围

和个性化服务方面的自限性[69]，因此，运动转介费用支

付体系中引入商业健康保险具有必要性和适切性。从

国外经验看，保险公司会积极支持商业健康保险的购

买者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这样可以显著降低被保险人

发生疾病的风险，从而对降低支付医疗费用起到重要

的潜在影响。

（3）完善运动转介过程中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化支

持。①建立联通卫生健康与体育资源的大数据信息平

台，实现转介各方之间的信息互通，使医生和就诊者能

够便利地接入有资质的社区体育资源，医师、运动处方

师和被转介者之间及保障监管各方都能够顺畅进行相

关信息资料的交流，保障运动处方和锻炼建议的有效

执行与反馈调整。②参照 EIM 的做法[44]，根据卫生医

疗工作者在体育锻炼方面存在局限的现实情况，要通

过专家组制订针对不同种类慢性病分别适用的运动处

方库，以帮助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制订个体化的运动

处方。值得重视的是，运动处方库的建设应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体育的作用，以太极拳、五禽戏为典型代表的

传统体育项目总体上具有不受限于场地器材的方便

性、经济性和全身性、愉悦性、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等亲

民的优点，并对防治常见慢性病具有积极作用[70]。中

医学更早已开创了以全面系统的肢体运动（导引）来治

疗疾病的先河，如隋朝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

根据疾病症候提供了多达 278 条的详细的导引治疗方

法[71]。中国传统体育和中医导引养生方法的应用能够

有效丰富我国体卫融合实践操作的方法体系，使之更

具实效性与中国特色。 

5　结束语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指明了体卫融

合的方向。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对体医融合的

理念、内涵、政策、组织、模式与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探

索，但尚缺少对体卫融合从如何起步到实施落地的完

整路径的认识。国外已将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推

动体力活动的评估与促进成为卫生保健和临床诊疗的

常规内容；通过运动转介制度，联接医疗卫生与体育两

大领域，融通两者的功能，在增进大众健康的共同目标

下形成合力。“融体于卫”的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

制度和“联卫于体”的运动转介制度，可以为我国推动

体卫融合实施提供方法与路径的参考。在合理借鉴的

基础上，我国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制度优势，完善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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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强化组织治理、优化配置资源，创新体卫融合的开

展模式与实施路径；注重从参与者的行为改变、疾病控

制、生理、心理、获得感和幸福感等全面健康指标，以

及环境和资源建设、疾病负担等方面开展成本效益研

究，对体卫融合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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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action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the  physical  activity  vital  sign  and  exercise  referral  schemes
which act as two practical operation syst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care system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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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d. By incorporating physical activity into vital signs and confirming simple and effective assessment tools,
making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a  standard  in  health  care  and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goal  of
"integrating  physical  activity  into  medicine"  can  be  achieved.  Furthermore,  to  enable  exercise  prescriptions/
counselling  to  be  implemented,  health  care  providers/physicians  refer  people  with  exercise  needs  to  qualified
community  physical  exercise  resources,  the  task  of  "connecting  medicine  to  physical  activi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se two key links, a complete closed loop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will  be  formed  from  start  to  implement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plete  implementation  rout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should be designed and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clear idea
of the great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health promotion. The operation and resource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the
two key links of 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 and exercise referral system; the coverage of physical activity health
promotion be expanded in primary health care in China .
Keywords：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physical  activity  vital  sign;  exercise  referral
schemes; Healthy China;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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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of Internal Governa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unty Schools

ZHANG Wenpeng1,2，LI Jingzhan1，ZHAO Zijian2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game  behavior  and  interest
moti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nty schools are analyzed and
modelled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oice probability of school leaders, th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and parents, the right and interes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accountability of
county-level government supervision can all cause changes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l governance of school sports;
The  values,  behaviors,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class  teachers  and  culture  teachers  (the  main
subjects such as language and mathematics) wil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 its inter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As the leading party, school leaders are the core points of ''upward promotion'' and ''downward suppression'' in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process, while students and parent groups will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school leader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three parties are in a closed-loop check and balanced mode. Suggestions
are included as follow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game of interests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small circle''
in  the  county,  and  coordinat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y  ''comprehensive  consultation'';  Avoid  the  "intensive
mobilization"  behavior  of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school  sports  in  the  county  and  coordinate  the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 by ''co-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willingness of internal forces in county school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and  build  ''co-governance''  through  regulatory  means;  Advoc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chool-family-socie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y  and  build  a  ''three-par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county  area;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ternal  governance;  evolutionary  game;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uthors' addresses：1. Institute  of  Healthy  China,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Jiangxi,
China；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Henan, China

王蕾, 张戈, 陈佩杰, 等. 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与运动转介制度：国外经验与中国路径

88


	1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与测量
	1.1 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的理念及其意义
	1.2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的实用测量工具
	1.3 体力活动生命体征测量工具的应用

	2 运动转介制度
	2.1 运动转介制度起源与发展
	2.2 运动转介制度的内容及运行路线

	3 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和运动转介制度在EIM解决方案中的应用与作用
	4 对我国体卫融合的启示与讨论
	4.1 清晰理念引导完整路线
	4.2 从“医”到“卫”，进一步扩大运动促进健康的行动覆盖范围
	4.3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与运动转介制度
	4.3.1 我国体力活动纳入生命体征制度的构建路径
	4.3.2 我国运动转介制度的构建路径


	5 结束语

